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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华远

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热力”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

中小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对华通热力本次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事项进行了核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拟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同

意公司作为特定原始权益人开展资产证券化工作。公司开展《首创-华通热力居

民供暖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就资产证券化项目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及

回售和赎回安排，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担保”）作为担

保人为公司上述差额支付义务及回售和赎回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8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证券化

提供反担保的议案》，鉴于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资产证券化项目差

额支付承诺的支付义务及回售和赎回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此公司

同意拟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反

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担保人名称：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336945323 

3、成立日期：1997-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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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长安兴融中心 4 号楼 3 层 03B-03G 

5、法人代表：黄自权 

6、注册资本：100,230.8 万元 

7、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

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债券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

其他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

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

有资金投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8、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担保公司总资产为 48,652.6万元，总负债为 17,239.85

万元，净资产为 31,412.75 万元。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9,188.95 万元，利润

总额 13,111.96 万元，净利润 9,407.8 万元。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担保公司总资产为 501,42.82万元，总负债为 17,918.66

万元，净资产为 32,224.16 万元。2018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20,595.58 万元，

利润总额 6,681.36 万元，净利润 4,988.56 万元。 

三、债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45461928Y 

3、成立日期：2002-12-12 

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三区 5 号楼 5 层 01 

5、法人代表：赵一波 

6、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热力供应；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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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维修办公设备；销售锅炉、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空调制冷设备。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69,933.55 万元，总负债为 108,944.95

万元，净资产为 60,988.60 万元。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91,512.23 万元，利润

总额 7,125.58 万元，净利润 5,258.17 万元。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135,929.54 万元，总负债为 71,247.39

万元，净资产为 64,682.12 万元。2018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57,709.47 万元，

利润总额 6,544.57 万元，净利润 4,865.56 万元。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签署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要内容：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资产证券化项目差额

支付承诺的支付义务及回售和赎回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就该笔

担保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金额为 20,000 万元。 

2、担保范围：以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3、担保方式：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其他合法担保方式（实际担保方

式、范围、种类、期限等以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五、相关审批程序 

2018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资产证券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向北

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反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

审议及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有助于帮助公司扩大经营业务需求，增加流动资金，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反担保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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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20,000 万元

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79%。公司没有逾期担保事项和担

保诉讼。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华通热力上述反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经过股东大

会审议。华通热力本次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满足公

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的需要，本次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 

招商证券对华通热力本次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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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谢  丹                 李  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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